
 



一、声像档案的定义：
    声像档案是指：以胶片、磁带、

录像带、唱片、幻灯片等为载体的和

以数码形式存储于磁盘、光盘、硬盘

等依赖计算机等数字设备阅读、处理，

并可在通信网络上传送的图片、音频

和视频文件。









二、学校声像档案的管理形式：
    学校声像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确保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便于
开发利用。声像档案的形成部门负责
对声像档案进行初步整理和归档；校
长办公室档案科负责组织、监督和指
导声像档案归档工作，并集中统一管
理学校的声像档案；现代教育技术中
心负责为数码类声像档案管理提供技
术支持。



三、学校声像档案归档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1、录入归档不及时
（要求：数码声像档案，公务活动结束后随办
随归；胶片类声像档案产生一件，发现一件，
编号一件，扫描、转换一件，办完即归。）

2、著录不准确
（要求：要详细著录题名、年度、归档部门、
主要被拍摄人物、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
人、张数、档号等基础信息，重大活动和事件
必要时进行备注说明。）



3、归档不全面
（要求：要认真学习昆医大（2017）126号
《昆明医科大学声像档案管理办法》文件中要
求的“声像档案归档范围”的内容，严格按照
范围收集并归档声像档案。）





四、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
    1．学校领导在任职期间的工作照、
标准照，学校领导出访、接待、参加重要
会议等活动形成的声像材料。

  校办、党办、宣传部、国交处、现教中
心为主，其它部门为辅

    2．中央、省、市及有关党政领导来
校参加活动的声像材料。

    校办、党办、宣传部、现教为主，其
它部门、学院为辅



    3．学校党代会、教代会、工代会、
团代会及党政重大会议，包括开幕式、闭
幕式、会议代表发言、会议的各个重要环
节的声像材料。

    党办、校办、宣传部、工会、团委、
学生处为主，其它党务、行政管理部门为
辅



    4．校庆等重大活动的声像材料。

    校庆办、校办、党办、宣传部、为主，
各管理部门、学院、科研部门为辅

    5．国、内外有影响的科学家、教授、
专家等来校访问、讲学等活动的声像材料。

    各学院、国交处为主，其它部门为辅

    6．学校授予校外人员名誉职务的声
像材料。

    校办、教务、各学院为主，其它部门
为辅

    



    7．省级以上代表团、慰问团，兄弟
院校代表团来校活动的声像材料。

    校办、党办、宣传部、现教中心、各
学院、科研单位为主，其它部门为辅

    8．其他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来校
活动的声像材料。

    校办、党办、宣传部、现教中心、各
学院、科研单位为主，其它部门为辅



    9．学生重要活动及会议（包括学代
会、表彰会及其他重要社团活动）的声像
材料。

    学生处、团委、各学院为主，其它单
位、部门为辅

    10．有特殊意义的开学典礼、毕业典
礼的声像材料。

    学生处、团委、教务处、各学院为主，
其它单位为辅

    



    11．各类学生毕业照。

    学生处、各学院

    12．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专家的教
学、科研活动的声像材料。

    各学院为主，要求各学院将正高级职
称老师和博导的工作照、证件照、教学实
验照上传

    13．学生社会实践、社会调查、论文
答辩、实习操作以及有重要意义的生活、
学习等的声像材料。

    各学院、学生处、团委为主



    14．学生参加校级及其以上各种竞赛
活动的声像材料。

    各学院、团委、学生处、临床技能中
心为主，其它单位为辅

    15．学校组织的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
动、学术会议和重点、大型的科研课题评
审、鉴定会的声像材料。

    科研处、宣传部、各学院、科研单位
为主，其它部分为辅

   



    16．能反映学校学术水平的各种科研
成果及样品的声像材料。

    科研处、各学院、科研单位为主，其
它单位为辅

    17．外国领导人，外籍、港、澳、台
学者及著名友好人士、各类代表团来校参
观、访问、交流及讲学活动的声像材料。

    国交处、宣传部为主，其它单位为辅



    18．与国内、外建立校际交流关系，
进行互访以及签订合同、协议等的声像材
料。

    国交处、宣传部、相关合同单位为主，
其它单位为辅

    19．在学校召开国际会议的声像材料。

    国交处、宣传部、相关单位为主    

    20．外籍学生、工作人员在学校学习、
工作及生活的声像材料。

    国交学院、国交处、相关学院为主



    21．反映学校风貌和基本建设的声像
材料。

    现教中心、基建处、宣传部、为主，
其它单位为辅

    22．重大建设项目开工、奠基、落成
典礼和建造前旧址、正在建造中和工程完
成后建筑物的声像材料。

    基建处、宣传部、各相关单位为主，
其它单位为辅



    23．学校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破
记录等场面的声像材料。

    体育部、现教中心、各学院为主，其
它单位为辅

    24．学校运动队参加国内外运动会竞
赛情况、合影、获奖情况的声像材料。

    体育部、各学院为主

   



    25．全校性文艺汇演、比赛、表演等
的声像材料。

    学生处、团委、宣传部、现教中心、
各学院为主，其它单位为辅

    26．参加市级以上文艺调演、兄弟院
校来访表演、比赛等的声像材料。

    学生处、团委、各学院为主 

    27．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重大活动的
声像材料。

    党办、统战部、宣传部、为主，其它
部门为辅



    28．校友、校友会举行重要活动的声
像材料。

    宣传部、各学院为主，其它单位为辅

    29．各单位、学院、部门副处级及以
上领导的标准照、工作照片。

    所有单位、部门

    30．烈士照片。

    所有单位、部门

 



    31．全国及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的工作
照、获奖证书和奖章照等声像材料。

    所有单位、部门

    32．教师获教学成果奖励的声像材料。

    所有单位、部门

    33．教师获科研成果奖的声像材料。

    科研处、所有单位、部门

    34．学校各单位、部门在各类重要活
动中形成的声像材料。

    所有单位、部门



五、近期主要档案工作：
    1、6月30日前请管理部门移交2018年1月-
12月的档案；    

    2、6月20日前交2019年第二季度《部门档
案工作季度进展自查表》；

    3、请有发文的单位：党办、校办、纪委
办、组织部、宣传部、工会、团委、人事处、
教务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暨港澳台办公室、学
生工作处、研究生院、资产处、基建处等相关
部门清查“部门档案管理员”账户，将历年的
发文进行清理，对未归档的发文进行统计，于
6月20日前上报档案科，核对后进行归档。

    



   

   注意1：随档案移交的有：移交清单、
备考表和目录；（网站下载）

   注意2：各部门声像档案移交情况，请
与纸质档案一同填写在“移交清单”中。

   注意3：更换兼职档案员的部门，请及
时上报“兼职档案员变更说明”纸质版到
校办档案科，并做好本单位、部门档案交
接工作。










